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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學院  應用經濟學系 

113 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會議記錄 

時     間：114年 05月 08日（週四）中午 12:00 

地     點：B221 

主     席：周國偉主任 

出席人員：戴孟宜老師、李杰憲老師、陳疆平老師、陳麗雪老師、盧清城老師、林啟智老師、 

請     假：賴宗福老師、李喬銘老師 

記     錄：郭純伶 

壹、 主席致詞: 

   一、學務處第 19週舉辦導師會議暨輔導知能研習：森呼吸●心靈療癒-兩天一夜-戶外研

習，歡迎導師踴躍報名參與。 

二、報告事項: 大學部招生的重要期程: 

●備審上傳:5/1-5/7 

●個申面試日:5/16(五)-5/17(六) 

●公告正備取名單:5/28(三) 

●報名分科測驗:6/5(四)~6/17(二) 

●登記分發志願:8/1(五)~8/4(一) 

 

  三、114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報名情況(完成繳費):財金 19人/國商 8人 

四、114學年度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報到：全額完成報到(碩士 8+5人/碩專 24人) 

貳、 各項系級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：(略) 

參、 討論提案： 

【提案一】 

案由：五年一貫修讀申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.根據本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要點第二點: 本校學士班學生申請本系「學生一貫修

讀學、碩士學位課程」之條件：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分以上，或具有財經

相關專業證照。第三點:申請修讀學碩士班一貫學位者，須提交下列文件供本系系務

會議審查：（一）修讀學碩士班一貫學位申請表。（二）歷年成績單一份或財經相關證

照證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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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14年 5月 16日送至教務處覆核。 

學號 科系 姓名 申請表 成績單
前五學期

平均成績
證照 系辦初核

1 111175105 應用經濟學系 蘇芷盈 V V 87.98 V

2 111175106 應用經濟學系 周凡宜 V V 88.32 V

3 111175316 應用經濟學系 邱宇辰 V V 88.80 V

4 111175115 應用經濟學系 蕭景勳 V V 83.59 V

5 111175317 應用經濟學系 黃郁炘 V V 84.55 V

6 111175109 應用經濟學系 林琬倫 V V 78.57 V

7 111175112 應用經濟學系 林思妤 V V 84.80 V

8 111175306 應用經濟學系 徐翊瑄 V V 81.39 V

9 111175103 應用經濟學系 呂季生 V V 82.51 V

10 111175116 應用經濟學系 陳銘浩 V V 92.12 V

11 111175307 應用經濟學系 周漢樽 V V 76.91 V

12 111175102 應用經濟學系 蘇柏宇 V V 82.34 V

13 111175104 應用經濟學系 王語彤 V V 79.91 V

14 111175101 應用經濟學系 羅子涵 V V 87.47 V

15 111175128 應用經濟學系 劉鎧睿 V V 68.59 國際禮儀證照、服務業管理師 X

16 111175313 應用經濟學系 黃昱晨 V V 74.18 V

17 111175309 應用經濟學系 楊承諺 V V 67.81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V

18 111175110 應用經濟學系 郭家瑜 V V 86.41 V

19 111175301 應用經濟學系 才薇晴 V V 91.52 V

20 111175303 應用經濟學系 尤千慈 V V 76.34 V

21 111175304 應用經濟學系 江惠敏 V V 78.42 V

22 111175308 應用經濟學系 劉明樺 V V 76.03 V

23 111175118 應用經濟學系 閻勁宇 V V 75.50 V  

決議：22同學申請通過，劉鎧睿因成績及證照不符故不通過。 

 

 

【提案二】 

案由：專任教師續聘案，提請討論及檢視。 

說明：依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 13 條「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分為初聘、續聘二種。教師之

聘期,初聘為一年,續聘第一次為一年,以後每次續聘,除情況特殊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

決議得少於兩年外,均為二年,屆齡退休人員聘期至屆齡退休法定日為止。」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續聘 備註 

林啟智 教授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6 年 7月 31日止 2年 擬開授碩士/碩專/學士班課程 

周國偉 教授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6 年 7月 31日止 2年 擬開授碩專班課程 

李喬銘 教授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6 年 7月 31日止 2年 擬開授碩士/學士班課程 

盧清城 專案副教授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5 年 7月 31日止 1年 擬開授碩士/碩專/學士班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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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案三】 

案由：兼任老師續聘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教師姓名 職級 聘期 備註 

林依芳 
兼任助理

教授 
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5年 2月 01日止 擬開授學士班課程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提案四】 

案由：114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經推薦者提送至院級會議。 

 

決議：本系推薦陳疆平老師。 

【提案五】 

案由：112學年度分科測驗獎學金追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.本系新生入學激勵要點第四點-以參加該學年度「大學入學分科測驗」分發入學，且以

選填本系任一招生組別為前三志願並就讀本系之新生，除享有本校提供之各類獎助學

金外，本系亦額外頒給新台幣三仟元之前三志願「獎學金」。112學年度針對第一志願

有加碼至伍仟元，符合此獎勵條件之學生共 2位:吳芷萱、鍾偉誠。 

2.因會計師查帳會要求依據經同意的會議等相關資料,但海報不屬之，故進會議追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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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提案六】 

案由：114學年度院級會議學系代表人員名單 

會議名稱 推選名單 

院務會議(組成人數 : 9人) 

本法第 2規定: 本會議由本院院長、各系(所)、學位

學程主管、專任教師代表共 11-15人組成之。本會議

教師代表由本院各系所推選專任教師 1人擔任，任期

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本會議必要時，得邀請相關人士

及各系所、學位學程相關學生列席。本會因重要或特

定事項或議案，應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。 

教師 : 陳麗雪 

 

院課程會議 

本會以院長、各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主管為當然委員，

並由各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系(事)務會議推派教師代表

及學生代表各 1 名、校內外專家學者或產業界代表 1

名及畢業生代表 1名共同組成。各系（所）、學位學程

代表任期 1年，連選得連任 1次。 

教師 : 盧清城 

學生 : 黃聿廷 

專家學者或業界代表 : 林依芳 

畢業生代表: 王佩嵐 

※請先請學系推專家及畢業生代

表，屆時會在會議上討論推薦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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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教評會議 (組成人數 :9人) 

依本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準則第3條:各學院院級

教評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五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: 

一、當然委員:院長及所轄各教學單位專任副教授以上

系主任、所長兼任。 

二、推選委員:由系務會議推選副教授以上人選，經院

務會議產生。 

前項各學院所轄教學單位(系、所)至少有二位委員，

具教授資格人數不得低於三分之二(含);符合各教學

單位二位委員，致院級教評會教授人數不足時，由系

務會推選校內外學門或專長相近教授為該系推選委

員;教授再有不足，由院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教授擔

任。 

教師 : 林啟智，職級:教授 

教師 : 戴孟宜，職級:教授 

教師 : 賴宗福，職級:教授 

 

※請學系推薦副教授以上之名單至少

3位(以教授為原則) 

校務會議 :  

系級推薦 
教師 : 陳疆平 職級:副教授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【提案七】 

案由：因應下一週期系所評鑑，高教深耕計畫支援所需之設備更新及 AI相關建置之專用經費。

相關設備需求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1.評估既有設備是否有增補、汰換或強化之必要； 

2.設備建置須符合系所評鑑指標（如附件）； 

3.申請表須於 114年 5月 21日前送交至教師專業發展中心。 

決議：資本門申請以 B221研討室設備更新為主軸。 

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陸、散會  

 

 

  

 

 

 


